第2節　 桃園航空城推動情形

由於桃園國際機場擁有距亞太重要城市平均航程最短的先天優勢，區位優於韓國仁川機場，並與荷蘭史基浦機場同屬運籌樞紐機場，長期扮演臺灣國家大門之角色。配合總統政見「愛臺十二建設」，目前推動重點係希望進一步提高桃園國際機場的功能，將桃園國際機場打造成「桃園國際航空城」。期望以機場為引擎，匯聚國際商貿、會展、物流、金融、通信、科技、研發、遊憩、休閒、生活之產業與機能，讓人流、物流、商流、資金流和資訊流無障礙發展，帶動鄰近市鎮的經濟發展，讓這裡成為具有現代化多功能之航空都會城。重要推動工作項目如下： 

1、 訂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國際機場與周邊地區發展，進而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爰以國際機場為中心，藉由機場營運與周邊腹地相互配合，滿足機場與地方發展需求，並將企業化精神導入機場經營，提升國際機場運作效率，擬具「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該條例於98年1月23日經華總一義字第09800019891號函發布。

2、 訂定「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為國際機場園區之開發、營運及管理，擬定「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98年3月6日由交通部陳報行政院，98年4月9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立法院於98年6月12日完成三讀程序，並於98年7月8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66531號函發布。

3、 配合「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發布，相關單位正配合修訂相關法規及訂定有關子法。民航局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分別辦理國營國際機場園區公司設置規劃案及園區綱要計畫案，期航空城推動順利成功。其中園區綱要計畫於98年底完成期中報告，預定99年5月提出期末報告經交通部審核後，再陳報行政院核定。

4、 持續推動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民航局為提升我國航空貨運作業環境，配合企業全球運籌管理模式，於桃園機場旁劃設「桃園航空貨運園區」(約35公頃)，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採BOT方式由民間投資興建開發及營運，以提升我國物流與航空貨運作業效率。園區位於機場東側，北端設有一機坪聯絡道與機場停機坪銜接，可將貨運園區納入機場管制區，增加運作效能。民航局於92年5月30日與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BOT契約後正式交由該公司興建營運，第一期開發(約16公頃)已於95年1月1日完成興建，並以「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型態營運，提供進、出、轉口航空貨運服務(含快遞、機放)及貨物加值功能。截至98年底止，已有41家廠商申請獲准自由港區事業籌設，其中35家已開始營運。

另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規定，國際機場園區包含機場專用區及其區內或毗鄰之自由貿易港區，故為提供更多租稅誘因，活絡貨物流通，繁榮自由貿易港區，目前民航局已配合修正「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並推動納入立法院98年會期優先法案。期由修正法案通過後，營造本港區有更佳之投資環境，以吸引國際企業進駐，發揮群聚效果。

